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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ANION INTERNATIONAL HOLDINGS LIMITED
 

*

（於百慕達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82）

截至二零零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中期業績公佈

益安國際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會欣然宣佈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
（「本集團」）截至二零零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簡明綜合中
期業績如下︰

簡明綜合損益賬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五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附註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營業額 3 7,540 9,548

銷售成本 (3,965) (4,161)

毛利 3,575 5,387
其他收益 21 2
銷售及分銷成本 (3,297) (2,777)
行政費用 (13,200) (18,752)
商譽減值 (12,044) －

經營業務虧損 (24,945) (16,140)
融資成本 (170) (765)

除稅前虧損 4 (25,115) (16,905)
稅項 5 － －

期內虧損 (25,115) (16,905)

下列人士應佔：
本公司股東 (23,306) (15,531)
少數股東權益 (1,809) (1,374)

(25,115) (16,905)

每股虧損 6
基本 (3.2仙) (2.5仙)

攤薄 不適用 不適用

* 僅供識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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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資產負債表
於二零零六年 於二零零五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非流動資產
固定資產 5,972 6,604
無形資產 24,248 26,300
商譽 24,980 37,024

55,200 69,928

流動資產
存貨 7,741 5,874
應收賬款 4,254 4,745
預付款項及其他應收款項 351 801
現金及等同現金 2,858 4,794

15,204 16,214

流動負債
應付賬款 3,072 1,316
其他應付款項及應計支出 33,459 35,214
應付一家有關連公司款項 430 171
其他借款 1,414 21,957
應繳稅項 1,030 －

39,405 58,658

流動負債淨額 (24,201) (42,444)

資產總值減流動負債 30,999 27,484

非流動負債
其他借款 2,048 2,048

28,951 25,436

權益

股本及儲備
股本 7,610 6,367
儲備 13,894 9,813

21,504 16,180

少數股東權益 7,447 9,256

28,951 25,4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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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附註
1. 財務報表編製基準

未經審核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已按照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香港會計準則第
34號「中期財務報告」、其他相關香港會計準則與詮釋及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以及香
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之規定而編製。

2. 會 計政策
編製未經審核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採用之會計政策及計算方法與截至二零零
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年度財務報表所採用者一致。簡明中期財務報表應
與本公司二零零五年年報一併閱讀。

於本中期期間，本集團首次採納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多項新訂準則、修訂及詮
釋（「新香港財務報告準則」），此等準則於二零零六年一月一日開始之會計期間
生效，與本集團業務有關。採納新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對此等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
表並無重大影響。

本集團並無提早採納下列已頒佈但尚未生效之新訂準則、修訂或詮釋。本公司董
事預期，應用此等準則、修訂或詮釋不會對本集團財務狀況及業績造成重大影響。

香港會計準則第 1號（修訂本） 資本披露 1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7號 金融工具：披露 1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根據香港會計準則第 29號於嚴重通脹
－詮釋第 7號 經濟之財務報告中應用重列法 2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2號之範圍 3

－詮釋第 8號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重估內含衍生工具 4

－詮釋第 9號

1 於二零零七年一月一日或之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2 於二零零六年三月一日或之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3 於二零零六年五月一日或之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4 於二零零六年六月一日或之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3. 分 類資料
截至二零零五年及二零零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所有收益及資產均源
自在中國製造、買賣及承包中藥產品，因此，並無提供業務或地區分類分析資料。

4. 除 稅前虧損
除稅前虧損乃經扣除／（計入）以下各項後釐訂：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五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其他收益：
利息收入 (5) (2)
其他收入 (16) －

(21) (2)

融資成本：
須於五年內全數償還之銀行貸款、
透支及其他借款之利息 170 765

中藥知識產權及專業知識攤銷 2,051 1,994
商譽減值 12,04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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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貨撥備 － 370
出售固定資產之虧損 181 781
員工成本（不包括董事酬金） 2,037 3,037
折舊 703 653

5. 稅 項
由於本集團於截至二零零五年及二零零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持續錄得稅項
虧損，因此並無作出撥備。於其他地區賺取之應課稅溢利之稅項，已根據本集團業
務所在國家之現行法例、詮釋及慣例以當時適用之稅率計算。

6. 每 股虧損
每股基本虧損乃根據期內股東應佔日常業務虧損淨額港幣 23,306,000元（截至二零
零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港幣 15,531,000元）及期內已發行普通股之加權平均
數 734,878,242股（二零零五年六月三十日：619,114,761股）計算。

由於截至二零零五年六月三十日及二零零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每股攤薄
虧損對每股基本虧損具有反攤薄作用，因此並無呈列該兩段期間之每股攤薄虧損。

7. 股 息
本公司董事不建議就截至二零零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派發任何中期股息（截
至二零零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無）。

8. 中 期財務報表之批准
未經審核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已由審核委員會審閱，並於二零零六年九月二十
日獲董事會批准及授權刊發。

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業務回顧
本集團截至二零零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營業額為港幣 7,540,000元（去
年同期為港幣 9,548,000元）。期內股東應佔虧損為港幣 23,306,000元（去年同期
為港幣 15,531,000元）。

中藥業務
期內，中藥業務呈現裹足不前之跡象。為保障消費者基本需要，政府限制藥
品整體價格升幅，對本集團中藥業務構成壓力。繼先前所呈報搬遷廠房構成
一定影響後，本集團附屬公司華頤藥業有限公司（「華頤」）於恢復生產中藥
後在業務擴充方面未見突破。

期內中藥業務銷售額主要源自華頤所擁有 16款藥品當中兩項產品。本年度上
半年銷售額為港幣 7,540,000元，較去年同期減少 21%。銷售額偏低，部分由於
華頤減低銷售力度及未能進軍與維持於其他地區之銷售額所致。產品開發、
廣告宣傳及廠房擴充方面缺乏資金，乃限制業務改善之因素。期內，原料成
本上漲增加生產成本，加上未能達致最佳營運水平，導致邊際利潤收窄。期
內虧損淨額亦有所增加，乃基於未消化固定成本及期內確認商譽減值所致。
礙於中藥銷售額持續欠佳，特別是未能提升銷售量，管理層遂修訂對中藥業
務之展望，於收入淨額扣除為數港幣 12,044,000元之商譽撥備減值開支。

為達至更佳經營規模，管理層面臨多項選擇，包括遷往或興建具成本效益之
大型新廠房、租用設備完善之生產廠房或向外界分判或授權生產華頤產品。
管理層於流動資金限制情況下正審慎評估或試行上述可行方案，惟未能即
時取得成果。與此同時，華頤將繼續以自負盈虧模式及精簡架構經營。期內，
員工成本較去年同期減少約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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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電訊媒體服務行業之建議收購
誠如本公司二零零五年年報所述有關終止收購鋼鐵業務後，管理層繼續於
中國致力物色其他具價值之商機，務求多元化發展及改善其業務前景。於二
零零六年 六月十 一日，本 公司與一 名獨立 第三方就建議 收購 Clear Concept
International Limited（「 Clear Concept」）51%權 益 訂 立 有 條 件 買 賣 協 議。Clear
Concept間接持有第一視頻數碼媒體技術有限公司（「第一視頻數碼媒體」）
49%權益。該公司訂有獨家諮詢服務合約，以支援其聯營公司於中國營運電
訊媒體業務。營運商第一視頻通信傳媒有限公司（「第一視頻通信」）擁有電
視節目製作及營運、電訊及資訊服務營運與網絡文化營運等許可證組合，讓
第一視頻通信或其合適訂約方於坐擁龐大寬頻、固網及流動電話用戶層之
中國市場，從事多元化的互聯網寬頻內容及服務、流動電視、網上及流動視
像廣告等業務。第一視頻通信設立平台整合及分發電訊媒體內容，透過與其
他網站攜手協辦廣告視頻播放聯盟，締造更富動感之多樣化廣告模式，從而
進軍中國網上廣告行業。第一視頻通信與銀行、信用卡公司及電訊公司等締
結聯盟，讓用戶容易挑選及繳付費用。藉由與第一視頻通信訂立獨家服務合
約，本集團將透過第一視頻數碼媒體及相關服務公司提供多項技術及業務
服務，以分佔收益及涉足中國發展潛力龐大之資訊娛樂業務。Clear Concept
收購將透過發行代價股份或合併代價股份及可換股代價票據之方式償付。
收購及配售（參閱下節建議進行之配售）完成後，本集團擬將預期配售所得
款項人民幣 200,000,000元用於認購服務公司之股本權益，以支持開展第一視
頻通信之電訊媒體業務。收購及配售詳情於本公司日期為二零零六年八月
十八日之通函詳述。

流動資金及財務資源
期內，本公司按每股港幣 0.235元向獨立第三方配售 124,330,000股新股，所得款
項總額為港幣 29,217,550元。所得款項部分用作償還港幣 20,500,000元之無抵押
債務。期內，儘管本公司如上一節所述就收購 Clear Concept訂立重大合約，惟
並無斥資進行投資活動。

期內，本集團現金流量狀況維持於低水平，因而限制其於擴充及資本承擔方
面之可行決策。於二零零六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之現金及等同現金結餘約
為港幣 2,858,000元，較二零零五年結算年度水平為低，主要由於期內現金撥
付一般營運需求及開支水平較高所致。於期終，本集團按流動資產總值對比
流動負債總額計算之流動比率由二零零五年年結日之水平改善至 0.38，主要
由 於 期 內 無 抵押 債 務 減 少 所 致。本 公 司 根 據 二 零 零 五 年 購 股 權 計劃 授 出
30,000,000份購股權，行使價為每股港幣 0.86元。於本期間結算日及本公佈日
期後，上述 3,000,000份購股權獲行使，帶來額外現金港幣 2,580,000元。

為於電訊媒體服務業進行收購及擴充業務，本公司建議透過按每股港幣 0.70
元之價格發行最多 342,857,143股配售股份，集資最多港幣 240,000,000元。配售
所得款項主要用作擴充電訊媒體業務所需資金及本集團一般營運資金。假
設已發行所有代價股份及最高數目配售股份，有關 Clear Concept收購之代價
股份及配售股份於悉數發行時，須相當於收購及配售完成時本公司經擴大
已發行股本約 25.8%及 23.0%。

董事認為，隨著建議收購及配售完成，並經計本集團可動用財務資源後，本
集團將具備充裕營運資金，應付現時所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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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本結構及資本負債水平
於二零零六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之已發行及發行在外股份為 760,980,673股，
股東應佔集團股本約達港幣 21,504,000元。完成收購建議及配售將擴闊本公司
股本及股東基礎。於二零零六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按負債總額對股東股本
比率計算之整體資本負債比率較二零零五年結算日水平顯著改善至約 16.1%，
此乃已償還無抵押債務所致。

展望
鑑於整體價格受到管制，加上流動資金有限，預期本集團之中藥業務不能達
致最佳營運水平，且需要持續監控。

董事認為，建議收購 Clear Concept乃本集團重大、有廣闊前景之發展，反映其
持續推行過往採納之增長及多元化發展策略。本集團現已準備就緒進軍利
潤可觀之高增長電訊媒體及廣告服務業務。憑藉第一視頻通信之經驗及彼
獲發一系列許可證，加上本集團可涉足國際資本市場之強大後盾，第一視頻
通信預期可享有率先提供電訊媒體服務之優勢。隨著電訊及多媒體業務繼
續蛻變，加上中國普羅大眾對資訊娛樂之渴求尚未得到滿足，董事相信，本
集團借助與第一視頻通信之夥伴關係，將可進一步物色對雙方有利之嶄新
商機。因此，本集團將致力針對電訊媒體範疇推行業務發展計劃，於日後適
當時間重新評估中藥業務之發展。

審核委員會及董事會委員會
董事會遵照上市規則第 3.21條成立審核委員會。審核委員會之成立目的乃審
閱及監督本集團之財務申報程序及內部監控。審核委員會由本公司獨立非
執行董事組成，已連同管理層審閱本集團採納之會計政策及慣例以及本集
團截至二零零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簡明綜合中期業績財務
報表。誠如本公司二零零五年年報所論述，董事會尚未設立董事會委員會指
派提名及薪酬職能。

企業管治常規守則
除本公司二零零五年年報所載企業管治報告所呈報及論述偏離情況外，本
公司董事概不知悉有任何資料足以合理顯示，本公司目前或曾於截至二零
零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任何時間並無遵守上市規則附錄 14所載企
業管治常規守則。本公司非執行董事須根據本公司之公司細則於本公司股
東週年大會輪值告退及膺選連任。

證券交易之標準守則
截至二零零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本公司採納上市規則附錄 10所載
標準守則。經向全體董事作出特定查詢後，各董事均確認已遵守標準守則所
載有關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規定標準。

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之上市證券
截至二零零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並無購買、
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之上市證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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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聯交所網站登載財務資料
本公佈所刊發之中期報告概要僅提供本公司完整中期報告所載之資料及詳
情概要。完整中期報告將於適當時候寄交股東。根據上市規則附錄 16第 46(1)
至 46(9)段規定之中期報告詳盡資料將於適當時候在聯交所網站刊載。

董事會成員
於本公佈日期，本公司董事會由六名執行董事郭敦孝先生、高英麟先生、王
淳女士、胡晃先生、俞健萌先生及張力軍博士以及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蔡德
河先生、陸海林博士及徐振忠先生組成。

代表董事會
執行董事
胡晃

香港，二零零六年九月二十日

「請同時參閱本公布於經濟日報刊登的內容。」


